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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严

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基

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行为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  

 
(教发[20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直属有关事业单位：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9〕27号）

精神，为了规范教育系统领导干部参与基本建

设工作行为，有效推进教育系统工程建设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我部制定了《教育部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基本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行为的若干规定》。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教育部关于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

插手干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行为的若干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年三月八日 

  附件： 

  教育部关于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

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行为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监督和管理，保证教育

系统基本建设工程领域高效、安全、廉洁运

行，严禁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9〕27

号）、《中共中央纪委 教育部 监察部关于

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教监

〔2008〕15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精神，结合教育系

统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基本建设工程项

目，是指教育部系统，特别是教育部直属高等

学校、教育部直属单位基本建设工程项目。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是指教育部

直属高等学校校级领导和基建、审计、财务、

纪检、监察等部门有关负责人，教育部直属单

位有关负责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

人，教育部公务员。 

  第四条 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国家基本建

设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严格按照

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程序，遵循基本建设科



学规律，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建设，严格禁

止以下利用职权违规干预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的行为： 

  （一）对工程项目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表示默认，对有关纠正违法违规行为的决定不

执行或不予落实，对群众或舆论反映的突出问

题拖延不决、不予答复。 

  （二）以工期紧迫和保密等各种借口,明示

或暗示相关单位不履行建设管理程序，未经审

批、核准或备案，违规实施工程建设项目，以

及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决策。 

  （三）违反招标管理规定，同意、授意或

默许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项目不招标或化整为

零规避招标；随意提高或降低投标人入围条

件，排斥潜在投标人。 

  （四）违反规定将应该纳入招标范围的分

项工程，以直接分包等形式发包给其他承包

商；擅自突破现行政策规定,以技术复杂或其他

理由，随意变更招标方式。 

  （五）违反规定指定投标人，或制定有利

于特定投标人入围条件的招标文件和评标办

法；向投标人泄露或暗示标底、评标委员会成

员及其他投标人等相关信息；向评标委员会成

员打招呼，在评标过程中对特定的投标人进行

关照等。 

  （六）违规干预、操纵招标投标活动中代

理、代建、咨询机构的选择；支持、授意、默

许、串通或放纵投标人、中介机构进行围标、

串标、资质挂靠、弄虚作假等手段谋取中标；

违反规定担任或指定评标专家，或通过诱导评



标专家操控评标结果，或以监督为名干扰依法

进行的评标活动；违规干预招标文件、评标办

法、标底、合理价、投标报价限值的编制。 

  （七）以打招呼、说情、暗示等方式，要

求或通过设置不合理的条件迫使中标候选人放

弃中标；要求中标人分包、转包工程项目；指

定物资设备、建筑材料及构配件的生产商、供

应商或服务商；对依法应当实施政府采购的物

资未实行政府采购。 

  （八）暗示、默许或同意背离招标文件和

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实质性条款与中标人签订项

目承包合同；要求有关部门不履行合同或违反

承包合同规定，影响工程建设实施。 

  （九）违反规定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改变

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变更设计图纸，增

加施工现场签证，造成工程项目“低价中标高

价结算”，增加工程投资。 

  （十）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结算活

动，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审核


